
巨鹿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文件
巨鹿县人民政府

关于巨鹿县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报  告

 2025年9月28日在巨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巨鹿县财政局局长 刘书朋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我向会议作2024年度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一）国有企业资产基本情况
截止2024年底，我县监管企业共21家，包括1家集团公司，3家二级公司，17家三级公司。企业资产总额529986.7万元（其中流动资产总额72898.9万元，非流动资产总额457087.8万元）；负债总额210752.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61797.9万元，非流动负债总额148954.3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319234.5万元。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1.资产总体情况
根据202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县已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115个，资产合计654705.31万元；负债合计49502.46万元 ；净资产合计605202.85万元。

（1）资产分布情况

我县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合计394676.25万元，占60.28%；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合计260029.06万元，占39.72%。

（2）固定资产构成情况

固定资产原值208288.13万元，其中房屋和构筑物98463.87万元，占固定资产的47.27%；设备101519.78万元，占固定资产的48.74%；文物和陈列品及特种动植物135万元，占固定资产的0.06%；图书和档案1462.12万元，占固定资产的0.70%；家具和用具6707.36万元，占固定资产的3.22%。

2.具体管理情况

2024年度，配置固定资产原值18673.54万元，其中配置房屋和构筑物6928.27万元，占37.10%；设备10603.28万元，占56.78%；图书和档案235.7万元，占1.26%；家具和用具878.73万元，占4.71%。配置无形资产4021.55万元。

3.重点资产情况

截至2024年底，土地账面面积484253.71平方米，账面原值9325.09万元；房屋账面面积140480.50平方米，账面原值93768.76万元；车辆账面数量265辆，账面原值4731.61万元；公共基础设施资产账面原值317968.29万元，公共基础设施中不能以价值计量的文物共有194处。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基本情况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土地总面积63124.15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10980.35公顷，农用地面积51219.41公顷，未利用地面积924.39公顷。

二、国有资产的管理情况

（一）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贯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组织开展党建主题教育，持续提升基层党建质效。二是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按照市场法则，以竞争力为标准，推动优质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影响力和拉动力。三是加大科研投入，进一步引进高科技人才，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县级国有企业，发挥好县级国有企业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加强资产信息化建设，将资产管理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完善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会计核算等业务环节的衔接机制，提高资产信息的正确性、真实性、有效性，为国有资产报告数据采集等业务提供基础信息支撑。二是继续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会同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二十条措施》，进一步规范资产配置预算和资产配置程序。同时加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盘活利用，部署开展资产盘活专项工作，建立健全资产盘活长效化工作机制，统筹利用资产调剂、出租出借等盘活方式，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提升资源统筹能力和资产运营收益。三是落实资产管理各项制度，依据单位需要和资产配置标准，控制新增资产配置，有效节约财政资金。规范审批单位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等事项，督促单位严格执行资产管理制度，提高资产管理水平。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国有企业资产方面

一是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薄弱，缺乏可持续经营能力。企业每年的核心收入来源于厂房租赁收入等，仅能维持基本税费和人员工资等日常支出，无法覆盖重大项目贷款本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不足。二是业务结构失衡，缺乏市场化收益机制。企业存在投资规模大、回报率低的民生类项目，未形成与项目投资相匹配的收益机制，导致企业自身“造血”功能不足。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

一是资产管理、财务管理与实物管理不同步，存在部分资产应记未记，应销未销现象。二是部分单位没有将应处置的资产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及时处置，导致可用资产存量不够清晰，资产账面价值大。三是单位出现未能根据资产的实际使用性质入账到相对应的账表科目，资产的记账管理质效需进一步提升。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着力构建多元化偿债保障机制，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一是全面梳理和盘活企业持有的经营性资产及闲置资源，通过处置、租赁等多种方式提升资产变现能力，开辟新的偿债资金来源。二是积极与金融机构协商，对现有存量债务进行梳理，争取通过贷款展期、续贷、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优化债务结构，缓解短期集中偿债压力。

（二）全面提升市场化经营能力，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一是推动业务模式从“建设导向”向“运营导向”转型。在承担民生项目的同时，深入挖掘项目附属资源的经营开发价值，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二是提升现有厂房租赁等传统业务的精细化管理水平，通过优化招商、提升服务、适度改造等方式稳步提高租赁收入和资产出租率。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审慎探索进入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市场化业务领域，优化业务结构。

（三）持续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力度

一是持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监督体系，认真履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职责，做好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提升资产管理效能。二是明确资产管理机构和人员，确保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做好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三是健全资产配置标准体系，科学合理编制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四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推动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挖掘并提高资产使用管理效益，巩固深化盘活成果，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敬请批评指正。



